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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是物質生活條件的主要元素，對滿足個人

基本需求、提供安全感及隱私是不可或缺的，亦對

個人健康及童年時期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本

文主要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美好生活指數

之居住條件領域，探討衡量方式及未來指標充實方

向。 
 

一、 居住條件與幸福的關係 
每個人都有住的權利，住宅不僅是遮風避雨的

庇護所，也應該是一個休養生息遠離風險的地方，

進而提供個人安全感、隱私及個人空間，更是人們

滿足組成家庭、擁有家人等基本需求的要素。 

對一般家庭而言，居住花費通常占其財務的絕

大部分，但居住花費過高也可能因而排擠或限制了

食物、健康照護及教育等重要支出，威脅較低所得

家庭的物質生活及經濟安全，衍生的經濟壓力甚至

可能妨礙家庭成員的關係。 

就反向來看，低劣的居住品質會影響個人生理

及心理的健康狀態，提高家庭暴力風險及損害孩童

在校表現，甚至不敢邀請朋友到家裡作客，亦減損

個人基本的社交能力；研究亦顯示，居住品質較低

者民主參與亦較低。 

就家庭成員而言，因孩童大多數的時間都待在

家裡，住家環境狀態（清潔、安全、室內空氣品質

等）對孩童健康有重要的影響，若處於有潛在危險

的環境，將抑制其性向的探索和學習；而過度擁擠

的環境亦會引起身體不適及造成較差的行為調整能

力，甚至造成認知發展遲緩；居住花費過高也會造

成父母的經濟壓力，進而對孩童的生活品質造成負

面影響。 
 

二、 衡量居住條件 
衡量居住條件的理想指標應同時包含物理特性

（水、電、衛浴、烹調設備、材料及建築品質與損

壞情形等）和座落地點的環境特性（暴露於噪音及

污染等），以及是否滿足社會一般認知的需求，例

如若缺乏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或電梯，即可能對老

人、行動不便者及有幼童的母親造成不便。此外，

選取的指標亦應提供與家戶社經地位及心理與物質

福祉關連性的資訊。 

惟實務上，國際上可供衡量居住條件對福祉影

響的可比較性指標相當有限，各國雖均有每 10 年一

次的住宅普查，但跨國相關資料缺乏一致性。此外，

影響居住條件優劣的因素繁多且互有關連，每個國

家所認為居住條件應滿足的基本需求也可能不盡相

同。 
 

三、 選取指標 
OECD 2011 年美好生活指數選用「平均每人房

間數」、「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2 項主要指標，

在「How’s life？」報告中另以「居住成本負擔過重比

率」、「居住滿意度」2 項輔助指標觀察居住條件

的現況及趨勢；2012 年則新增「居住消費支出占家

戶可支配所得比率」主要指標。 
 

OECD 指標定義 
指標 OECD 定義 

平均每人房

間數 
住宅房間數（含客餐廳，不含廚房及浴室）除

以住宅居住人數。 
居住消費支

出占家戶可

支配所得比

率（2012 年

新增） 

按國民所得帳定義，計算居住及維護住宅之最

終消費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所得淨額比率。 

無基本衛生

設備的比率 
住宅無室內沖水馬桶之人口百分比；2012 年修

訂為「有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 

居住成本負

擔過重比率 
居住成本占等值化可支配所得之比重高於 40%
的人口比率。居住成本包含每月實際租金、公

用設施費用、房屋稅和強制險、貸款利息及屋

主定期保養和修繕，不含償還本金。 

居住滿意度 對目前的房屋、住處或生活的地方感到滿意的

比率。 
 
「平均每人房間數」係提供居住空間是否過度

擁擠的資訊，擁有足夠的空間對滿足個人隱私及舒

適等基本需求是不可或缺的，一向即被視為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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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問題，尤其對孩童的健康及學校表現之影響。

按 OECD 定義（可能受限於調查資料之一致性），

此指標之房間數亦包含客、餐廳，但不包含廚房和

浴室。惟此指標並未考量住宅大小、座落位置及住

處環境的影響（例如是否暴露於特定危險，以及是

否在學校或醫院等公共服務設施附近）、每人享有

的整體空間大小（如平均每人居住坪數）；另亦未

顧及不同身分、性別及年齡的家戶成員實際需求空

間之差異。 

「無基本衛生設備的比率」是由住宅的缺失面

進行評估，個人衛生設備不足對健康及自尊均有不

利影響，可視為「合宜住宅（Decent housing）」的

替代測度（Proxy measure）。美好生活指數採用的是

住宅內沒有供家戶單獨使用之室內沖水馬桶所涵蓋

的人口比率。 

「居住成本負擔過重比率」係指總居住成本占

等值化可支配所得之比重高於 40%的人口比率，其

中，居住成本涵蓋每月支付實際租金、公用設施費

用（水、瓦斯、電和暖氣）、房屋稅和強制險、貸

款利息、屋主定期保養和修繕等費用，惟不含償還

本金。就衡量家戶居住成本負擔而言，似仍不足以

反映高房價造成的壓力。 

「居住滿意度」可視為受訪者目前真實居住狀

況與需求或渴望的落差。人們對居住滿意度的評估

往往是以與他人比較、之前經驗及對未來期望做判

斷，因此這項主觀指標可獲得民眾對現實居住條件

的需求與不滿，為客觀指標所無法提供的資訊。此

指標是請受訪者對以下問項：「對於你目前的房屋、

住處或是生活的地方感到滿意或不滿意？」，回答

「滿意」的比率。   
 
 
 
 
 
 
 
 
 
 

居住條件指標的品質 
 

主要及輔助 
指標 

觀念 

衡量及監測福祉之關聯性 

表面

效度 
可明確 
說明 

(好/壞) 

政策 
敏感性 

可

細

分 
平均每人房間

數 
主 

居住

品質 

~   x 

無基本衛生設

備的比率 
主 

~  ~ x 

居住成本負擔

過重比率 
輔 

居住負 
擔能力     

居住滿意度 
輔 

居住 
滿意度  ~ ~  

資料來源：OECD。 
說  明：” ”表符合準則，”~”表大致符合準則，”x”表

不符合或在有限的範圍內符合。 
 

四、 未來充實方向 
住宅是提供穩定生活的基本保障，與其他面向

的福祉都有關聯，居住條件相關指標尚有待充實的

部分，包括： 

（一） 未來可透過相同定義的問項，例如每人享有臥

室數（而非每人享有房間數），衡量個人生活

空間，以利比較各國狀況。 

（二） 現有居住調查問項著重在住宅缺失面，廣義居

住品質之資訊相對不足，例如：室內噪音、採

光與空氣品質、接近綠地機會、對居住地的滿

意度等，建議於相關調查增列問項。 

（三） 衡量一般家庭對住宅的負擔能力以及因居住

所帶來的經濟壓力相當重要，尤須釐清居住消

費包含的項目、無力負擔的客觀門檻，以及此

門檻是否隨收入變動等。 

（四） 無家可歸是最嚴重的物質生活缺損，而居無定

所更往往使自尊受到貶抑，惟各國一般性的住

宅調查均無法提供可適當估計遊民人數的方

法，如何使弱勢族群適得其所，為值得重視之

課題。 

我國「平均每人房間數」、「無基本衛生設備

的比率」與 OECD 定義尚有若干差異，本文僅就國

人「居住滿意度」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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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指標涵義 
居 住 滿 意 度 屬 於 一 種 居 住 後 評 估

（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OE），即居住者對於建

築物的性能、周遭社區與環境的反應，包括整體感

受、實際居住與使用的評估等。 

居住滿意度可視為受訪者目前實際居住環境與

需求期待上的落差。人們對居住滿意度的評估往往

是以與他人比較、之前經驗及對未來期望做判斷，

因此這項對現實居住條件的需求與不滿的主觀指標

可提供有別於客觀指標的資訊。我國採用「國內遷

徙調查」之問項：「你對現住房屋及環境的滿意程

度如何？」，選項分成「非常滿意、滿意、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及無意見」5 級，以「非常滿意／滿意」

的比率來表示。 
 

二、 現況與趨勢 
由於住宅的獨特性，各國通常自行發展居住滿

意度研究的理論架構與方法。最初推動此研究領域

的動機，是為瞭解中低所得者的需求、期待及利益。

此概念的形成以北歐與英國最早，始於 1950 年代晚

期，但其後十年間才逐漸被關心與探討。 

一般居民的偏好、需求及期待通常無法經由市

場機制顯現，透過居住滿意度提供的相關訊息，有

助於補充不足的資訊。 

人民對生活品質日益重視，研究顯示住戶對居

住水準的要求已從住宅實體，延伸至外部的各種鄰

里環境，以及公共設施服務量等因素。依據行政院

主計總處「國內遷徙調查」，2007 年我國 15 歲以上

居住人口對現住房屋及環境的滿意度為 83.1％，較

2002 年提高 1.8 個百分點。 

 

 
 

2002 年及 2007 年居住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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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遷徙調查」。 
 

三、按住宅權屬別及未來一年遷徙意願分 
若按住宅權屬觀察，2007 年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

居住滿意度以自有 85.7％最高，餘則有明顯落差，

分別為租押 71.4％、配住 68.2％及其他 68.0％，除配

住者滿意度較 2002 年減 4.8 個百分點外，餘分別提

高 1.2、3.6 及 0.4 個百分點。 
 

居住滿意度─按住宅權屬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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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遷徙調查」。 
 

2007 年我國 15 歲以上人口未來一年有遷徙意

願者占 2.6％，不打算搬遷者占 88.0％，不一定搬遷

者占 9.5％；其中打算搬遷者中又以尚未決定搬遷地

點者占 40.8％為最多，計劃在同一鄉鎮市內之短距

離搬遷者占 40.3％次之，欲搬遷至不同鄉鎮市者及

搬遷至金馬或其他國外地區者分別為 18.9％及 0.2

％。 

民眾想搬離現居地的因素，除少數移居國外者

可能係體現「用腳投票」外，餘多與求學、就業、

婚育等生命發展歷程變動有關，居住滿意度亦是直

接影響遷徙意願的重要因素。按未來一年遷徙意願

觀察，不打算搬遷者居住滿意度達 86.8％，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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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及打算搬遷者對現住房屋及環境的滿意程度則

明顯低落，分別僅 58.2％及 48.2％。 
 

居住滿意度─按未來一年遷徙意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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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遷徙調查」。 
 

四、國際比較 
居住滿意度是生活品質重要的部份，文獻顯示

有三種主要型態的因子影響居住滿意度：個人特性

（社經地位決定因素）及家庭屬性；住宅特性（基

本設備、擁擠程度）；社區互動等，主觀的居住滿

意度與客觀的居住條件之間具有強烈的關聯。 

2007 年約半數的 OECD 及其夥伴國，居住滿意

度達九成以上，其中最高為比利時 95.2％，其次為

西班牙 94.3％，西歐及北歐國家多高於 90％，最低

為俄羅斯 62.0％。2007 年我國居住滿意度 83.1％，

低於 OECD 中位數 89.3％，與 34 個 OECD 及其夥伴

國相較，排名第 26 位，高於鄰近的日本 77.3％及南

韓 73.0％。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OECD 採用 Gallup World Poll 問項之量尺，僅區分為滿意及不滿意，

與我國「非常滿意、滿意、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無意見」量尺

不同，可能影響調查結果比較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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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遷徙調查」、Gallup World Poll、

OECD。 
說  明：1.OECD 中位數以 OECD 會員國及夥伴國俄羅斯、巴西

計算。 
2.加拿大為 2005 年，愛爾蘭、瑞士、芬蘭、斯洛維尼

亞、葡萄牙、挪威、奧地利、斯洛伐克、美國為 2006
年，土耳其為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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